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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组把调查暗访情况向河南银保监局进
行了反馈。河南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对治理摩托车等高赔付车型投保难问题，河
南银保监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多次发文传
达、与相关部门共享信息、联合行业协会共同监
管、建立保险机构主体责任人制度等，但仍频频
发生投保难，对此感到非常痛心，表明监管覆盖
面不足，工作明显存在漏洞。

督查组建议，监管部门应切实履职尽责、加
大监管力度，地方监管机构应高度重视群众反映
的摩托车、货车、冷藏车投保难等问题，在推动解
决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全面排查，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保险机构拒绝履行法定承保义务
等行为，发挥有效警示作用；国家银行保险监管
部门应针对多地出现的保险机构涉嫌拒保、拖延
承保苗头性问题及时督促指导地方开展专项整

治，深入分析问题背后涉及的保险机构考核机制
不合理不科学、地方监管机构监管措施不及时不
精准等深层次原因，进一步研究完善交强险定价
机制，从源头上解决交强险拒保、拖延承保、捆绑
销售等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落
实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具体行动中。

河南银保监局表示，当前尽快对督查发现的
涉事保险公司进行严肃查处，并在全省范围内全
面排查；下一步，将把解决摩托车主投保问题急
事急办，以保障广大车主的切身利益。同时，对
保险公司对下级机构是否存在设限考核、捆绑销
售等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并加强日常监测，优化
服务，尽快推动建立网上交强险投保平台，破除
保险机构对群众投保设置的不合理障碍。

新华社郑州8月25日电
记者陈春园

尽快畅通投保渠道解民忧

河南多地：

摩托车投保交强险咋这么难

一名摩托车主在焦作市一家保险公司内与保险公司
工作人员协商投保事宜。国务院大督查第九督查组供图

郑州一保险公司人员正在进行现场验车，以确定车辆
是否在郑州本地。国务院大督查第九督查组供图

保险公司拒保拖延、捆绑销售，摩托车主来回折腾、苦不堪言……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九督
查组在梳理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收集的问题线索后发现，不少河南摩托车主对交强险投保
难问题反映强烈。

日前，督查组实地走访了河南省郑州市、焦作市等地多家保险机构，发现不少地方以摩托车为
代表的高赔付车型的确难买交强险，相当数量摩托车脱保，对群众日常生活和道路交通安全造成
影响。保险公司社会责任缺失、监管机构管理失之于宽松软，更需要尽快“补位”。

2006年，我国正式施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
度，明文规定机动车必须投保交强险，摩托车也不例外。但督
查组在河南省暗访发现，一些保险公司对于摩托车交强险的
办理需求比较淡漠，设槛拒保现象时有发生。

——变相拒绝。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保险公司不得以各种理由拒
绝承保摩托车交强险。虽然国家有明文规定，但保险公司往
往通过变相拒绝的方式拒保。在焦作市一家保险公司，记者
以投保多辆摩托车为由咨询保险人员，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公
司领导签字才能办理，公司每天的办理量有限，上个月只办了
一辆。而记者调查发现，仅焦作就有近万辆摩托车，交强险投
保需求巨大，一月办一辆根本无法满足车主需求。

督查发现，郑州市、焦作市等地不少保险公司或以不办理
摩托车交强险业务、业务员没有权限受理、系统故障等理由拒
绝；或设定不合理条件，将部分无法完全满足条件的车主拒之
门外，如对于车籍是外地的，要求车主需有当地户口、工作证
明或社保证明。

——设法拖延。保险公司拖延的方法不一而足：以办理
摩托车交强险业务的专职人员不在或系统未开放等为由，要
求客户次日再来办理；对于持有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的，则
以需要原件为理由进行拖延；言语中反复引导车主去别的保
险机构问问看看、比较比较；有的办理非常缓慢，表示需要先
登记投保车辆和车主信息，等待人工审核，其中一家网点表示
一般需要15天以上。

保险公司在承保时还经常附加各种苛刻条件和繁琐程
序，最常见的方式是要求摩托车开至保险机构营业厅进行现
场验车，并且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有的还需要开“奇葩证明”，
意在让车主“知难而退”。

——捆绑销售。在焦作市的一家保险公司内，督查人员
发现一名车主正在咨询摩托车交强险保费，根据他的摩托车
排量，交强险保费是400元，然而保险公司报出了两倍的高价。

“800 元！交强险加车船税加意外险，就是 400 元加 40 元
加360元。”保险人员不容商量地说。

“光买交强险行不行？”车主问道。
保险人员表示，加了钱还不一定能保得上，还得往上报

备、审批。
督查发现，不少保险机构在受理交强险时，明确提出需要

投保人同时购买家财险、意外险等险种。在焦作市，人保财险
要求搭售200元意外险，大地财险则需要搭售360元意外险。

保险公司三招：
拒绝、拖延、捆绑销售

作为首个由法律规定强制实行的险种，交强
险在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的经济
赔付和医疗救治、化解事故经济纠纷引发的社会
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银保监会数据，
2021 年，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 3.23 亿辆，为交
通事故引发的财产和人身健康损失赔付 1763 亿
元。

督查发现，不仅是摩托车，营运货车、出租车
等高赔付车型投保交强险在全国也一直是“老大
难”问题，而河南省摩托车交强险难办问题尤为
突出，此次督查暗访发现的涉事大小保险公司就
有9家。

郑州市部分受访摩托车主诉苦说，未按规定
投保交强险，不仅要受交管部门处罚，如果在此
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还将给涉事双方带来巨大经
济负担，并可能因赔付问题引发各类社会矛盾。

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摩托车保费较低、出险
率高，给保险机构经营带来较大压力，成了“多做
一单多赔一单”的生意。此外，高赔付车型办理

交强险业务利润少、考核贡献小，也影响了一线
保险人员接单的积极性。

督查发现，摩托车等高赔付车型投保交强险
难，固然有部分保险机构社会责任感欠缺、重“经
济账”轻“民生账”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保险监
管部门失职缺位，管理失之于宽松软。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明确
规定了相关保险机构的承保责任，界定了违规行
为，清晰列明了相关处罚措施。对于发生拒保、
拖延、捆绑销售行为的，监管机构应对其处以5万
元至30万元罚款。

督查组认为，河南银保监部门近年来在收到
众多针对摩托车交强险难办的投诉后，明知群众
投保难以及保险机构存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仍
然仅对投诉情况进行协调解决，既未对违法违规
事实进行现场核查，也未就此进行排查整治，多
年来竟从未作出一起专门针对该情况的行政处
罚，监管明显缺位，间接纵容了保险机构的违法
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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